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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发展目标　
以“三子一壳”（吴茱萸、黄栀子、车前子、枳壳）为主，草珊瑚、鱼腥草、益母草、蔓荆子、瓜蒌、白术、白芨等其它药材品种为辅，到2020年末，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，中药材良种繁育基地面积达1000亩，把樟树打造成江西道地药材主产区、江西道地药材种质资源、良种繁育中心和全国道地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。
二、工作措施
（一）推进中药材种植模式创新。大力支持规模经营，鼓励龙头企业采取企业+基地+药农、企业+合作社+基地+药农等产业化运作模式，打造集约化、规模化、标准化中药材种植基地；积极培育新型经营，鼓励以村、组为单位，由村委会或能人牵头，按照“五统一分”（统一规划、统一整地、统一标准、统一苗木、统一栽植、分户管理）模式，组建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，整合现有林地、耕地、滩涂地、村庄房前屋后空地、乡村公路干道场地等资源，连片连线集中开发；发动农户自主经营，鼓励农户利用自有山地、耕地、滩涂地、房前屋后场地、畜禽养殖场空地种植中药材，相对集中开发；探索复合立体经营，推行林药、果药、药药、药旅、药文、药养等结合经营模式，着力打造现代特色中药材种植产业。
（二）推进中药材苗木基地建设。率先抓好中药材种苗“源头工程”,大力支持具有培育中药材种苗能力的企业、合作社、专业大户等生产主体从事种苗生产，选择双金园艺场、农业“两区”等适宜产区，以及中药材专业合作社、中药材种植大户等新型主体，建设3-5个中药材种苗繁育基地，按照种植指导性计划开展“标准化、规模化、产业化”的种苗繁育，构建起以道地药材枳壳、吴茱萸、黄栀子为主，其他药材种苗为辅的中药材良种繁育体系，为全市全面推进中药材种植提供良种种苗保障。
（三）推进中药材连片基地建设。坚持“因地制宜，科学规划，合理布局，逐年推进”的原则，在优化巩固改造现有中药材基地的基础上，加大招商引资力度，加快新型经营主体培育，积极引导土地流转，大力支持市内外龙头企业、专业合作社、专业大户集中连片建设基地，带动农户积极参与产业建设，着力扩张中药材种植规模，力争2017年至2020年期间，全市新增中药材面积达20万亩，其中枳壳9万亩、吴茱萸3万亩、黄栀子3万亩、车前子3万亩、其他中药材2万亩。吴城、中洲、黄土岗、义成、刘公庙、昌傅、临江、经楼、洲上等重点乡镇原则上每年至少要打造1个2000亩以上连片的中药材示范基地，观上、大桥、阁山、店下、洋湖、永泰、张家山、双金等乡镇（街道、场）原则上每年至少要打造1个500亩以上连片的中药材示范基地，各乡镇（街道）原则上每年至少要打造5个以上新农村枳壳种植示范点。
（四）推进中药材服务体系建设。市级层面，聘请大专院校、科研院所有关中药材种植专家，组织农、林、水部门相关技术人员，种植大户技术带头人，成立中药材种植技术顾问团，开展从乡镇到农户的多层次技术培训，对中药材的种植、施肥、修剪、病虫害防治进行全面技术指导。乡镇层面，成立中药材种植技术服务队，对接技术顾问团，把中药材种植相关技术要求及时传递到种植户。同时，依托江西农业工程学院、“雨露计划”、“阳光工程”等培训平台，对企业技术骨干、专业合作社社员、专业大户进行有序培训，不断提高中药材种植科技含量。
（五）推进中药材加工基地建设。鼓励龙头企业、专业合作社大力发展中药材初加工，建立一批产地初加工生产线，促进产地药材初加工的集聚发展和规范发展；鼓励多渠道投资，按照GSP标准打造现代化、专业化中药材仓储物流基地；积极引进国内外中成药企业，围绕效益好、市场需求量大的重点品种，大力发展中药提取、中成药生产等中药材深加工，延伸产业链，提高产品附加值。
（六）推进中药材名优品牌建设。坚持把品牌建设放在突出位置，大力推进标准化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设，健全“三子一壳”等道地药材生产技术规范和质量控制标准，建立全过程追溯体系，不断提高产品质量。以做大做强“清江枳壳、樟树吴茱萸、樟树黄栀子”等品牌为突破口，支持企业研发产品，注册商标，申请专利，加大对名牌产品的申报认证和宣传推介力度，实现接二连三的品牌影响效应，着力把我市枳壳、吴茱萸、黄栀子等品种培育成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品牌，提高市场占有率。
三、扶持政策
政策扶持重点是：中药材种苗基地、种植基地建设和品牌创建。
（一）扶助种苗基地建设
对新建连片面积50亩以上中药材种苗繁育基地的，枳壳种苗繁育基地奖补3万元/亩，吴茱萸种苗繁育基地奖补2万元/亩，黄栀子种苗繁育基地奖补1万元/亩，其他种苗繁育基地奖补0.8万元/亩。接受市财政奖补的中药材种苗由市林业局予以登记备案，一律不得售往樟树市外，育苗单位要组织购苗农户成立中药材合作社，并对所售苗木提供种植技术服务，保障种苗质量。
（二）扶助种植基地建设
1.对新建连片面积100亩以上枳壳种植基地的，奖补1000元/亩，分三年到位，第一年400元、第二年300元、第三年300元。
2.对新建连片面积100亩以上吴茱萸种植基地的，奖补600元/亩，分三年到位，每年200元。
3.对新建连片面积100亩以上黄栀子及其他木本药材种植基地的，奖补500元/亩，分三年到位，第一年200元、第二年200元、第三年100元。
4.对新建连片面积100亩以上藤本中药材的，一次性奖补200元/亩。
5.对种植连片面积100亩以上车前子等草本中药材的，奖补每亩每年100元。
6.对利用村庄房前屋后、畜禽养殖场和乡村主干道空地栽种枳壳，达到整村、整场、整条路推进要求的，按每亩40株折算，奖补1000元/亩，分三年到位，第一年400元、第二年300元、第三年300元。
7.对改造老中药材基地的，按以上品种标准的80%予以奖补。
8.其他特殊品种类中药材按“一事一议”另行确定奖补标准。
（三）扶持名优品牌建设
对企业创建品牌、研发产品、主导制定国家、行业、省地标准等，按照《关于实施创新驱动人才支撑战略促进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樟办发〔2016〕30号）文件规定予以奖励；对新列为国家、省、宜春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、专业合作社，且有自己的中药材产品和品牌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、5万元、1万元；对龙头企业、专业合作社、专业大户新创国家、省级中药材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、1万元。
（四）奖励中药材种植业发展先进单位和有功人员
每年年底对乡镇（街道、场）进行考核，前三名的分别奖励5万元、3万元、1万元；对在从事全市中药材种植技术指导服务中有突出贡献的专家、技术员等有功人员予以奖励，视情奖励每人每年1000-5000元。
以上政策执行从2017年1月1日起，至2020年12月31日止。

